关于进一步落实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
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公流程，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衔接顺畅、责任明晰、推进有力，现就进一步落实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如下：
1.实行归口管理，严格流转程序。各部门通过电话、QQ或微信等平台接到上级部门关于会议、调研、检查、推荐、申报等工作通知后，须在收到通知后立即填写《电话、信息记录单》报送学校办公室，由办公室进行登记，提出拟办意见，报校领导审核批准后，由相关部门规范组织实施。参加会议时发放的文件或通过QQ、微信群接收的文件，要及时交办公室公文员，由办公室登记办理。
2.强化信息反馈，落实闭环管理。各部门在承办具体工作中，要及时反馈办理情况，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参加上级组织的会议、调研、检查等活动，须在活动结束当天将活动情况和活动相关要求向分管领导进行汇报，涉及重大事项的须同时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参加会议返校后还需填写《会议情况登记表》，提交办公室登记办理。涉及推荐、申报等事项的，要在整理完成相关材料后及时报送分管领导审阅，由分管领导视情提出上会、提交签呈等办理意见。
3.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责任追究。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工作要求，办公室将会同组织人事处、纪检监察室等部门对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纳入部门考核。对因迟报、漏报、瞒报以及推进不力等原因造成工作延误、产生不良影响的，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
鉴于安全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学校安全值班人员在接到上级部门或属地部门电话通知或信息通知后，应立即填写《电话、信息记录单》进行登记，并及时向带班领导进行汇报。安保处负责安全值班《电话、信息记录单》的整理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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